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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解析

蒋 昕 单昭祥（教授）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广东湛江 524094）

【摘要】2013年8月，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本文将“核算制度”与“核算办法”、“征求

意见稿”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对“核算制度”的改进建议，意在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核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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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财政部于 1986
年12月23日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以下

简称“核算办法”）。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成本信息质量，

2012年 2月 9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出了关于征求《企业产

品成本核算制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函，并附发了征求意见稿全文。该稿发出后，

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反复修改、酝酿，财政部于2013年8月
16日印发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该制度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在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大中型企业范

围内施行，小企业参照执行。

“核算制度”共包含五章 53条约 7 400字，与“征求意

见稿”比较减少了一章15条约470字，与“核算办法”比较

减少了一章增加了20条约500字。

“核算制度”继承和发展了现行成本核算办法，实现

了与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的有机协调，体现了成本管

理科学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融合了成本管理会计的做

法和经验。该制度的发布实施，必将对企业加强内部管

理、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推动成本管理会计发展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核算制度”的主要内容变化

1.《第一章 总则》。

一是制定依据变化。“核算办法”的制定依据为《会计

法》和《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核算制度”

和“征求意见稿”的制定依据均为《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

则等国家有关规定。“核算制度”将“核算办法”中与企业

会计准则不一致的地方按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了调整。

二是适用范围拓展。“核算办法”适用于国营工业企

业；“征求意见稿”和“核算制度”适用于除金融企业外的

所有企业。笔者认为“核算制度”的语言更加精炼，适用范

围更加广泛。

三是产品概念明确。“核算办法”中没有对产品包括

的内容进行明确界定，一般认为产品是指产成品、商品

等，这也是企业会计准则中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将产品

定义为产成品、商品或劳务，增加了劳务；“核算制度”将

产品定义为产成品、商品、劳务或服务，将产品内涵不断

扩大，又外延到“服务”。

四是信息技术应用。“核算办法”没有提及信息技术

在成本核算中的应用；“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产品成本核算；“核算制度”不仅要求

企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产品成本核算，还要求

企业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成本预算、成本分析、

成本考核，加强对产品生产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的

成本管理。

2.《第二章 产品成本核算对象》。“核算办法”没有进

一步细分国营工业企业分行业的成本核算对象；“征求意

见稿”则按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

输、通信、软件、餐饮旅游业、其他行业等十类企业详细介

绍了各类企业的成本核算对象。“核算制度”在“征求意见

稿”的基础上将十类企业调整为十一类。“核算制度”明确

提出了企业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多维度、多层次的管理需

要，确定多元化的产品成本核算对象。这是本次产品成本

核算制度制定的一大亮点，为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

行成本核算与管理提供了保障。

3.《第三章 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范围》。“核算办法”

对于产品成本核算项目采用的是完全成本法，1992年“两

则、两制”发布后，制造成本法取代了完全成本法，“征求

意见稿”和“核算制度”依然采用了制造成本法来规范产

品成本的核算项目，并明确企业应当按照成本的经济用

途和生产要素内容相结合的原则或者成本性态等设置成

本项目。按照成本性态设置成本项目，这是个新提法，意

味着企业可以将成本按其与产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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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半变动（混合）成本，并以此来设

置成本项目。

“征求意见稿”将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产品成本构成

范围各单独做为一章，并分十类企业详细介绍了产品成

本核算项目和产品成本核算范围；“核算制度”将产品成

本核算项目和范围合并为一章，并按调整后的十一类企

业逐一清晰、准确地介绍了对应的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

具体的核算范围。

4.《第四章 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对于产品成

本的归集、分配和结转，总体来说“征求意见稿”和“核算

制度”没有太多新的规定，基本沿用了“核算办法”中的规

定，还是以制造企业为蓝本，结合其他行业的一些特点来

制定的，其最大亮点是适度引入作业成本法。随着我国企

业产品生产制造环境的变化，直接生产成本比重有所下

降，制造费用剧增并呈现多样化。适时引入作业成本法，

有助于引导企业将产品成本核算与产品成本信息分析和

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产品成本会计信息质量，促进企业降

本增效。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适用作业成本法，“征求意

见稿”起草说明中指出，对于规模小、产品范围窄、间接费

用低的企业在采用作业成本法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核算制度”要求制造企业、信息传输、软件及信息技

术服务等企业先行采用作业成本法。由此可见，目前仅仅

是适度引入了作业成本法，这与作业成本法一直没有大

规模应用的现实是一致的。随着《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

（试行）》的施行，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采用作

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广阔。

5.《第五章 附则》。附则明确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

度（试行）》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本制度的企业

不再执行《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小企业可以参

照执行本制度。这就意味着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所有的

企业都可以执行该制度，从而可以减少企业成本核算的

随意性。

二、对“核算制度”的改进建议

1.“核算制度”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条均提

到“企业内部管理有相关要求的，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多维

度、多层次的成本管理要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确定产品

成本核算对象，整合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归集、分配和结

转有关费用。”建议将这三部分内容合并到“第一章 总则”

并增加一条，这样更符合文件的逻辑结构体系。

2. 第三十五条有关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提到了直接

分配和交互分配这两种分配结果都不是很准确的方法，

这与27年前“核算办法”中主要采用手工记账时的相关规

定基本一致。但现在计算机在企业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笔

者认为应该鼓励企业采用分配结果最准确的代数分配法

来分配辅助生产费用，一般认为代数分配法的主要缺陷

是如果企业辅助生产车间数量较多，会导致方程组求解

计算的工作量较大，而对计算机来说，则是轻而易举就可

以解决的问题，只需引入EXCEL中的MMULT函数，输

入有关数据，立刻就能得到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准确结

果，而不是直接分配法和交互分配法的近似结果。

3.“核算制度”第九条“（二）小批单件生产产品的，一

般按照每批或每件产品确定成本计算对象”中规定比“核

算方法”：“分批、单件生产的产品，以每批或每件产品为

成本核算对象”，增加了灵活性。比“征求意见稿”中规定

“小批单件生产产品的，可以按照每批或每件产品确定成

本计算对象”，增加了肯定性，但还不完善，如对小批单件

生产产品，管理上要求提供有关生产步骤成本信息的，就

不能以每批或每件产品为成本核算对象。建议将“核算制

度”第九条（二）修改为：“单件小批生产产品且管理上不

要求提供有关生产步骤成本信息的，一般按照每批或每

件产品确定成本计算对象。”这里的“单件小批”是为了和

“核算制度”第九条“（一）中的“大量大批”相对应。

4.“核算制度”的实施范围虽然涵盖了除金融保险业

以外的所有的企业，但要想新制度真正扎实落地，还需要

有进一步的细则出台，因为有些制度还缺乏可操作性。例

如，“核算制度”第五条“企业应当根据所发生的有关费用

能否归属于使产品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原则，正确区

分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就缺乏可操作性，因为“使产品

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含义是什么，具体区分产品成本

和期间费用的标准是什么，并不明确。

“核算制度”对各行业的产品成本界定的比较清楚，

但对“期间费用”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征求意见稿”在第

三条中说：“期间费用是指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这又和人们通

常所说的期间费用是指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不

同，显然给正确区分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带来难度。

相关部门应该在该制度实施一定时期后对其实施效

果进行评估，然后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细化其中的内容，

制定出类似“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的细则，便于基层成本

核算人员具体操作。

【注】本文受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 2012年

度（批准号：2012JK042）、2012 年度广东省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财务管理专业”（粤教高函［2012］204号）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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